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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贯彻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加大力度做好激励创新重

点政策宣传落实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 

  近期，省政府领导多次就激励自主创新政策宣讲活动、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配套措施

的制订、宣传工作作了重要批示。黄小晶省长明确要求：要抓重点政策宣传到重点企业；企业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要早宣传，同时要有一套简便宜行又附合实际的程序；科技厅加大跟踪力度，年度算

总账。李川副省长也作了相应的指示。目前，我厅正会同税务等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关于贯彻落实企

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制订出台，拟于11月上旬颁布实施。《福建省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实施细则（试行）》已上报省政府审定，拟于近期颁发。这些政策的出台将对全省自主

创新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落实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充分发挥科技政策的导向、保障和激励作用，根据《福建省科

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和省激励自主创新政策宣传培训活动的通知》（闽科政〔2007〕76号）的

要求，经研究，决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在全省范围内加大力度组织开展国家和省激励自主创新重点政策

的宣传培训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领导有关批示精神，把开展税收激励、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等重点激励自主创新政策宣传培训活动作为今年第四季度科技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突

出位置，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抓好落实。要制定详细的宣传培训计划，指定专人负责，落实经

费来源，确保宣传培训工作顺利开展。 

  二、各级科技行政部门要把企业作为辅导和服务的主体对象，通过采取办班培训、巡回宣传、信

息简报、主流媒体展播等多种方式开展激励自主创新重点政策宣传培训。一要更加突出宣传的重点，

开展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为主要内容的专项宣传。不仅要面向政策的实施

主体，更要面向政策受益对象，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二要开展实务性质的宣传。不仅要让被宣传对

象懂得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要让他们懂得如何运用这项政策，知道研发费用税前具体抵扣的内

容。三要办好各种类型的培训班。针对企事业单位对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

的了解程度，举办规模不一，层次多样的政策培训班，使所在地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接受

政策培训率达80％，承担国家和省市科技计划项目重点企业受训率达80％以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受训率达80％以上。各县（市、区）科技行政部门年底前至少举办一场以上专题培训班，并成立政

策咨询辅导小组深入企业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三、各级科技行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进企业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贯彻落实。要积极主动配合税务部门做好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工作

的调查摸底工作，了解企业政策诉求，逐步建立起科技政策落实检查反馈的长效机制。各级科技行政

管理部门要设立专门政策咨询电话，方便企业和群众查询相关政策内容。 

  四、请各设区市科技行政部门在2008年12月31日前，将各地开展宣传培训活动情况、参加宣传培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训的人数报送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我厅将根据各设区市、县（市、区）举办宣传培训活动的进

展情况给予适当经费补助。为了配合做好这项工作，我厅近期将组织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科技

管理干部学校有关人员组成政策咨询辅导小组，赴各市、县协助开展重点政策宣传培训工作。 

  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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